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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生产理论

———数据资源权利配置的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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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正在进入数据驱动的时代，数据成为社会的基础资源，但数据一直被认为处于公共领域

并妨碍着数据权利化，困扰着数据资源利用秩序的建立。描述特定对象的数据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

被生产出来的，并将数据价值（预测分析、发现新知）的实现过程界分为原始数据生产（采集）、数据集生

产（汇集性处理）和数据分析（分析性处理）三种行为，并将前两个行为称为数据生产，提出数据生产理

论。数据生产理论首先应区分数据生产和数据分析，原始数据的生产是建立在分析原材料提供者基础

之上，应承认其价值并配置适当权利，以满足各种分析目的的数据集的生产。同时，数据生产还应区别

数据来源，来源于个人的数据并不一定是个人生产的，只有个人在提供或创制了数据时才是数据的生产

者。因此，数据生产理论是在将数据视为一种资源的情形下为数据上权利配置提供理论支撑，通过配置

相应权利，构筑从原始数据生产者到数据集生产者，再到数据分析者的数据利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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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到今天，尤其是随着网络技术的普遍和深度应用，人、物（自然界、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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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组织的活动或运行数据被各种网络系统、传感器和智能设备记录下来，形成可以数字化再现

世界状态和运行的数据世界。今天，我们不仅可以全息地数字化记录（即数据化）人类所处的物理

和社会环境、物或人的轨迹或行为，而且具有处理和分析海量数据所需要的运算能力，这便是大数

据技术。〔１〕大数据分析可以克服传统基于统计学数据分析的局限性，实现对海量、动态和多样化

的数据分析，由此人类被认为进入到大数据时代（本文称为数据时代），开启数据驱动的经济（ｄａｔａ

ｄｒｉｖ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或称为数据文明时代。〔３〕数据时代（数据文明、数据经济）的标志是数据成

为社会基础资源、经济活动的要素，成为比土地、资本、劳动力等更为核心的要素，它被比作“石

油”。事实上，现在个人和组织均已经开始重视并利用数据资源，尽可能多地获取和控制数据，并

利用各种数据处理工具分析数据（包括人工智能），应用于科学研究、社会治理、商业活动等领域。

可以说，数据之所以被视为资源就在于其具有分析价值，单个数据可以直接描述对象的某个或某

类特征，但海量数据相互联系，就可能够抽象出数据对象背后的普遍特征，通过其透析客观世界或

分析对象的规律、特征，预测未来的价值。

每个社会主体所掌握的数据是有限的，而要形成足够大、满足各种使用目的的数据集，〔４〕就

必须利用他人掌握的数据（掌握数据的主体，称为数据控制者），〔５〕同时也要让他人利用自己的资

源，即实现数据的社会化利用，而不只是自我利用。显然，在数据资源化、资产化的背景下，已被公

开的公共数据（特指公开可自由利用的数据）的利用价值是有限的。因此，必须给控制者一定的激

励，才有可能实现数据的社会化利用。这便是困扰数据经济发展的数据赋权问题，即通过赋予产

权来实现数据的商业化（市场化）利用。

但是，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信息一旦被公开即被认为处于公共领域（ｐｕｂｌｉｃｄｏｍａｉｎ），是任何

人可以自由利用的公共资源，任何利用者也不能排他支配或独享。〔６〕而且数据一直被认为是非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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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美国计算机科学家Ｍａｓｈｅｙ在一次演讲中首先使用“ｂｉｇｄａｔａ”概念。《自然》杂志在２００８年９月

发表了有关大数据的封面文章《大数据：从数据中提取内涵》，“大数据”由此成为ＩＴ行业中的热门词汇。现在人

们多用大数据来描述当今信息技术及其应用。ＩＢＭ将大数据概括为４个“Ｖ”，即数据量（ｖｏｌｕｍｅ）大、数据形态多

样（ｖａｒｉｅｔｙ）、数据处理速度（ｖｅｌｏｃｉｔｙ）快、数据价值（ｖａｌｕｅ）密度低。

２０１３年，软件和信息产业协会发布了《数据驱动创新》白皮书，提出并定义了数据驱动创新；ＯＥＣＤ于

２０１５年发布了研究报告《数据驱动创新：为增长和福祉的大数据》；２０１４年，欧盟议会、欧盟理事会、欧洲经济和社

会理事会和地区理事会联合发布一份通讯《走向繁荣的数据驱动经济》，明确提出“数据是未来知识经济和社会的

核心”；２０１７年，欧洲政治战略中心发布了《进入数据经济》。伴随这些文件的使用，数据经济逐渐成为描述大数据

应用下社会经济形态的主流词汇。

涂子沛认为，“数据正在改变所有那些组成文明的要素”“就如同农耕之于古代文明，工业革命之于现代

文明，数据将催生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他称之为“数文明”。参见涂子沛：《数文明———大数据如何重塑人类文

明、商业形态和个人世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版，前言。

数据集（ｂｉｇｄａｔａｓｅｔｓ）是设备、传感器、互联网交易、电子邮件现在和未来产生的大规模、多样、复杂的、纵

向和（或）分布式数据集（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Ｓｅ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１２ ４９９：Ｃｏｒ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ＢｉｇＤａｔａ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ＩＧＤＡＴ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ｓｆ．ｇｏｖ／ｐｕｂｓ／２０１２／

ｎｓｆ１２４９９／ｎｓｆ１２４９９．ｐｄｆ，ｌａｓｔ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９ ０３ １０）．

数据控制者是国际社会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实际控制使用数据的主体；而与此

相对的概念是数据主体，特指个人数据描述的对象，即自然人（因为人是主体）。数据主体对个人数据也有控制，只

是这种控制是基于维护数据上的主体利益。

许多知识产权学者对知识产权法并不保护信息作过论述，例如美国知名知识产权法学者 Ｐａｍｅｌａ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在１９８９年撰文指出，版权法视信息为可以被无限制使用的公共领域的素材（ｐｕｂｌｉｃｄｏｍａｉ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专利

法规定在授予专利后将涉及专利发明的信息置于公共领域，信息自由传播而不是通过财产权给予限制是美国联邦知

识产权法体制目标。但是她也指出美国在特定条件下将信息视为财产的判例。在文中她检讨了美国法院（转下页）



争性的，也不适合私人独享。〔７〕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进步发展的，而人类对

客观事实的认识需要借助符号、文字等工具，使用这些工具（即数据）对世界的客观描述（即信

息）不能为任何个人所垄断，否则会妨碍人类共同生存和进步。〔７〕按照人类知识或智慧的ＤＩＫＷ

（Ｄａｔ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ｉｓｄｏｍ）经典表述，“智慧源于知识，知识源于信息，信息源于数

据”。〔８〕人类借助数据表述各种含义（信息），而对信息的应用组成知识，人类学习知识之后形成

了智慧，于是人类文明呈“数据→信息→知识→智慧”递进式结构。为了激励人们的知识创造，设

计出了知识产权制度来对创新成果给予有限度的保护，以激励创新，但这种保护给予的是对创新

成果的商业性使用的专有权，而不是对知识内容（信息）或构成要素（数据）的专有权。〔９〕另外，信

息自由也关系到言论自由、政治民主等内容的实现。因此，对信息的任何私权利均与人类社会的

基本价值观相悖。因此，在ＤＩＫＷ体系下，法律一直拒绝赋予或承认私人对信息的排他性支配

权，〔１０〕更不用说作为信息载体的数据。

·７·

高富平：数据生产理论

〔７〕

〔７〕

〔８〕

〔９〕

〔１０〕

（接上页）存在将信息视为财产的两个判例：如在犚狌犮犽犲犾狊犺犪狌狊狏．犕狅狀狊犪狀狋狅犆狅．，４６７Ｕ．Ｓ．９８６（１９８４）中，法院认为提

交给联邦机构的研究数据仍然是企业的财产；在犆犪狉狆犲狀狋犲狉狏．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１０８Ｓ．Ｃｔ．３１６（１９８７）中，法院认为报社

对出版时间表和栏目内容视为报社的财产，她认为是否将信息视为财产没有充分论证。因此，她认为在人们对于何

时是财产而何时不是财产缺乏共识的前提下，定义信息是财产有些为时过早。参见Ｐａｍｅｌａ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ＤｏＲｕｃｋｅｌｓｈａｕｓａｎｄ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Ｓｉｇｎａｌａ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３８Ｃａｔｈ．Ｕ．Ｌ．

Ｒｅｖ．３６５（１９８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与信息学部主任菲利普·奎奥在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０日的一次专家研讨会上指出，

“知识的获取，是开放社会的重要原则之一。垄断信息，大大限制了对知识的获取。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国家

和国际立法对信息网络实施调控”。参见［美］格里钦·西德胡：《信息时代，人人有权充分获得信息　信息垄断，

只会妨碍经济社会发展》，载《科技潮》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第９５页；有学者指出，各国著作权法都认为，对于人类进步，

保护著作权与保证公众获取信息同等重要。技术锁闭、网上合同以及欧盟对于数据库的保护指令对人类进步的这

一基础提出了挑战。参见［美］安娜 路易丝·玛丹：《保护知识产权　防止信息垄断———ＩＴ的公平问题》，载《中

国青年科技》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４２～４３页。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Ｒｏｗｌｅｙ，“Ｔｈｅｗｉｓｄｏｍ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ＫＷ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３３（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６３ １８０（２００７）．也有学者从信息科学的角度出发，认为ＤＩＫＷ结构并不合理，方法上有缺陷，

不应当作为信息科学和管理的标准。数据是以适当语义和程序方式记录的所有东西，信息是一种弱知识（知识也

是弱知识），智慧是那些适当行为人对宽泛的实践知识的掌握和使用。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Ｆｒｉｃｋé，“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ｙｒａｍｉｄ：ａ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ＫＷ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３５（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３１ １４２（２００８）．

技术发明取得专利权的前提是向专利管理机构（进而向社会）披露其设计或发明的内容，从而在一定期

限内排他实施其技术方案，以激励技术创新（获取商业利益）；著作权法通过思想和表达二分法，既保护作者有独创

性的表达，同时置思想（作品内容）于人们可以公开获取、学习和再创作的状态，再加上合理使用制度赋予个人合理

利用作品的权利，因而著作权法保持了作品内容足够的开放性和公众可获知性。因此，知识产权体系中保护人们

思想创造的这两项制度并没有给权利人以排他控制其信息或知识的权利。

在法律制度史上亦有例外，欧盟１９９６年制定的《数据库法律保护指令》对于数据库在给予版权保护同

时，给予数据库制作者以“数据库权”（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ｒｉｇｈｔｓ），这种权利核心是对抗他人非法提取和再利用数据库中信息

内容的行为，被认为是针对信息内容的赋权。但是，该指令在欧盟的适用颇有争议：２００４年欧洲法院在犅犎犅

狏．犠犻犾犾犻犪犿犎犻犾犾等案的判决中明确地宣布了除非是从外部收集、核实、汇编形成的数据库，否则不应纳入数据库权

范围进行保护，也就是说为了自己业务需要而自然形成的信息库（副产品）不受保护。这大大限缩了其适用范围，

有学者认为这等于宣布“数据库权之死”。ＳｅｅＳａｒａｈＷｒｉｇｈｔ＆ＰｒｉｙａＶａｔｖａｎｉ，“Ｄｅａｔｈｏｆｔｈ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ｒｉｇｈｔ”，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ｓ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５）．从国际上来说，１９９６年２月，欧盟在日内瓦会议上向ＷＴＰＯ提交了一份关于数据库法律

保护协议的提案，在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外交会议上，ＷＣＴ、ＷＰＰＴ两个条约的磋商几乎占据整个会议日程，因而对该数

据库条约草案并没有进行实质性地讨论。之后因为美国的反对，该条约再没有进入ＷＩＰＯ知识产权条约的视野。

这充分说明，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于在信息上设置排他性支配权的谨慎态度。



在当今数据时代，人类获取知识的能力和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数据时代的数据已经不再是

传统的人类文明公共元素意义上的数据，也不是人类观察、测量、计算形成的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

客观描述或记录，而是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网络设备、传感器、智能设备等）生产出来的描述特定

对象和客观现象的数字化记录。这些大规模和多样化的数据为人类自身识读分析的可能性极低，

但通过汇集一定量的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可以分析挖掘特定对象的特性、规律或趋势。这种数据

分析处理技术被称为大数据分析或数据挖掘。借助这种新型数据处理技术（包括人工智能），从各

种网络设施和各种传感器（ｓｅｎｓｏｒｓ）形成的大量和复杂的数据，成为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分析）的

原材料。这些原材料不再需要加工成为信息、形成知识再由人来理解、形成对各种事务的判断或

分析，而是通过各种算法直接得出结论、预测或分析，以支撑各种决定———也就意味着，数据直接

成为智慧的来源。本文分析数据时代人类知识或智慧生产新方式中数据本身生产利用的新特征，

认为此种意义上的数据不是天然处于公共领域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由此提出数据生产理论，为

数据时代的数据权利配置提供理论支撑。

二、数据的产生：原始数据的生产

数据时代是全息数据化的时代，无时无处不在网络上形成多样性海量数据，成为大数据分析

（智能分析）的原材料。只有数据生产者愿意提供数据给他人，才能有充分的数据供应，满足大数

据分析之需要。这需要对数据生产者角色的肯定，并确认和保护其数据权利。

（一）数据化：数据的生产

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大数据”（ｂｉｇｄａｔａ）成为互联网技术行业中的热门词汇。“大数据”是需要一种

全新处理模式，才能成为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

化的信息资产。从数据的类别上看，“大数据”是指无法使用传统流程、工具处理或分析的信息，用

来定义那些超出正常处理范围、大小和迫使用户采用非传统处理方法的数据集。实际上，人们早

已发现，互联网本质上是一台超级数据生产机器，它将所有用户输入、传输、存储、交互的信息（内

容）及这些行为的过程（元数据）记录下来。首先是每个用户利用网络生成、制作和交流的文字、图

片、照片、音频、视频等内容都被记录下来并通过网络传播，形成网络数据的重要来源，称为用户生

成的内容（ｕｓ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ｅｎｔ）。其次是用户利用网络发布这些内容的行为本身也被记录下

来，比如人们利用网络发送电子邮件、即时通讯，从事网络社交、购物、接受服务等行为均被网络自

动地记录下来，被称为元数据，成为网络中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数据。这两方面的数据使网络成

为数据的生产机器。互联网产业之所以兴起且多以无偿模式运营，就是因为用户是其最重要的资

源，而用户资源本质上在于有关个人的数据。

２０１２年是标志大数据时代到来的重要年份，这是因为此时各种传感器、智能设备和终端的

大量出现，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出现，使得网络不仅可以收集人的数据，〔１１〕而且还

可以收集机器运行、自然界变化、组织运行等数据，人类开始进入了万物互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简称ＩｏＥ）
〔１２〕的时代。今天，我们的电子终端都是智能化的，智能手机、智能手表、谷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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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例如通过身份证管理系统、新生儿管理系统，以及学生证、士兵证、社保、驾驶执照等各种系统，就可以

获得几乎覆盖全部居民的基本数据，这在过去几乎不可能做到。

万物互联（ＩｏＥ）被定义为将人、流程、数据和事物结合在一起，使得网络连接变得更加相关、更有价值。

在万物互联时代，梅特卡夫定律（即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用户数的平方呈正比）更加受到关注。



歌眼镜等可以随时感应和记录我们的时间、位置、活动、行走轨迹等信息。从地铁到智能马桶，

几乎所有的设备机器均成为数据源。即使用户没有联网，因到处布设、互联的传感器也会留下

用户的数字轨迹。除此之外，智能终端又进一步推动了巨量级的网络社区、电子购物、物流网等

出现，线上业务与线下业务相融合，产品服务智能化不断升级，经济或商业模式转型升级，数据

收集系统不断普及，网络数据开始出现海量集聚，真正的大数据时代由此而生。正如 Ｍｉｃｒｏｓｈａｒｅ

公司的两位作者指出：信息科技在不断生成和处理数据。直到最近，这类数据管理的增长还是

线性的、可管理的和可预测的，但是，世界已经达到数据奇点———数据的体积、速度和种类呈现

非线性激增。我们生活在一个产生、传输和存储额外一个字节数据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世

界，并且正因为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所以每一个能够生成数据的事件所做的就是：生成数据。〔１３〕

“大数据不仅指数据的绝对规模大，还指就某主题的综合性数据集而言，相对规模也大。”〔１４〕大

数据技术首先意味着以复杂多样的数据形式并以惊人的速度产生新数据，我们可以用“数据化”

来描述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

上述所讲的数据化有两个要素：一是数据有关或描述的对象（主题），即数据源（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二是对该对象的数字化记录、描述和呈现。数据是对现实世界（构成要素）的记录或描

述，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将位于某处的树木拍摄下来，形成有关于树木的数据，成为分析树木

本身或某位置有什么的数据；将机器运行过程或轨迹记录下来，成为有关机器及其性能的数据；

对用户网络浏览、订购商品或服务内容及其时间、地点等信息可以描述勾勒一个用户的特性、偏

好、轨迹等。这些人、物等本身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数据则是它们的数字化呈现（图片）或数字化

描述。我们将数据与所描述对象的分离过程（即数据化过程）称为数据生产。数据生产即数据

采集———通过技术手段将特定对象本身及其行为或过程以数字形式记录下来，形成用“０”和“１”

记录的数据。数据生产旨在说明数据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通过各种网络设施和设备记录生

成的。在英文中，一般用“ｇｅｎｅｒａｔｅ”来描述数据生产（该词的本义是“产生”或“源自”），以区别于

物之生产（加工制造）。

在大数据语境下的数据包括人“生产”的信息（比如，人写的文章或作品、用户创制内容等），但

是更多的是机器生产的数据。这里的机器包括网络设施、传感器、智能设备等能够自动数字化记

录特定对象活动、周边环境等的任何机器设备（或系统）。在笔者看来，大数据分析时常会用到两

类数据，即人创作或制作行为生成的数据（信息）以及机器生成的数据。但是，作为一种数据类型，

大数据是指其大小超出了典型数据库软件的采集、储存、管理和分析等能力的数据集，而如此巨大

的数据量显然也非人力可采集。大数据是指机器自动生产的数据。机器生产的数据是人类文化

史上不曾有的独特数据，是当今数据化客观世界的主要力量。我们仍然可以采取大量田野调查、

实验记录等人工观察和记录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生成数据），但是借助计算机系统、网络系统、传感

设备等来记录、感知、抓取活动对象或描述对象的行为或变化，形成可用的数据，已成为数据化客

观世界的主流。这种将特定对象转化为数字化的信息（数据）的过程，就是本文所称的数据生产。

因此，数据生产就是产生独立于描述对象的数据，使我们通过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即可以了解该对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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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ＲｏｎＲｏｃｋ＆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ｏｒａｎ，“Ａ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Ｄａｔａ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ｈｔｔｐｓ：／／ｍｉｃｒｏｓｈａｒｅ．ｉｏ／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８／０６／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ｕｎｅ２０１８ＭＬＲ３．ｐｄｆ，ｌａｓｔ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８ ０２ ２５）．

ＶｉｋｔｏｒＭａｙｅｒＳｃｈｎｂｅｒｇｅｒ＆ＫｅｎｎｅｔｈＣｕｋｉｅｒ，犅犻犵犇犪狋犪牶犃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犜犺犪狋犠犻犾犾犜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犎狅狑犠犲

犔犻狏犲，犠狅狉犽，犪狀犱犜犺犻狀犽 （Ｌｏｎｄｏｎ：ＪｏｈｎＭｕｒｒａｙ，２０１３），ｐ．２９．转引自：［美］莫里斯·Ｅ．斯图克（Ｍａｕｒｉｃｅ

Ｓｔｕｃｋｅ）、艾伦·Ｐ．格鲁内斯（ＡｌｌｅｎＧｒｕｎｅｓ）：《大数据与竞争政策》，兰磊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１页。



象。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区分数据来源与数据生产。

（二）数据来源与数据生产的区分

数据生产与数据来源有密切的联系。研究者多从来源角度研究数据的产生。例如，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署统计局曾提出，将数据分为源于人的数据、源于组织运营的数据和源于机器

的数据。〔１５〕显然，这样的分类是依据数据源头或描述对象的一种分类，而不是从数据生成或生

产的角度进行分类。为了更加清晰地揭示数据的生成，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区分数据来源与数据

生产。

在数据时代，任何数据皆有源，甚至数据必须有源，没有源就丧失了作为大数据分析的价

值，因而数据的来源问题是数据最为重要的“标签”。正因为数据总是对特定对象进行描述，所

以才成为现实世界的再现工具。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数据一定是对特定对象的描述或者是关于

特定对象的，这便是数据来源。数据有源，可以用来分析其描述对象，揭示其规律，预测其行为，

因此就具有价值。数据来源实际上只是数据“关于”的对象、可识别（认知或描述）的对象，而不

涉及数据如何生成。数据描述的对象包括个人（自然人），也包括组织、物、机器、天体等非个人。

这些对象是将数据与现实世界关联起来的“媒介”，所谓的数据分析，即通过数据本身逻辑演算

来认识或识别、预测数据描述的对象（来源）。因此，标记数据的来源和确认其可描述或分析的

对象是非常重要的。

当数据不能指向或联系特定对象时，该数据就是抽象的存在，不具有分析价值，数据也会因

为时间推移而丧失对特定对象的分析价值，尤其对于时间敏感的数据。〔１６〕当数据不具有分析

特定对象的价值时，就会进入公共领域，成为任何主体都可以自由利用的数据。在网络世界存

在着大量来源不明或者难以归属某个对象的数据，这样的数据也可能具有潜在的价值。但是，

它需要新的技术或劳动来挖掘其价值。就相当于在以语言文字、符号、图形等为载体的人类文

明中存在公共领域，在数据世界中我们也承认公共领域的存在，以给人们再次开发与利用数据

提供公共空间。

一旦我们承认资源性数据是对特定对象的数字化记录，而这些数字化记录又不是天然存在

的，不是从数据描述对象自然“流出”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数据生产。数据生产意味着数据是

外在力量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数据源于自然的产物。在具有分析价值的数据应当被作为一种资源

背景下，数据生产就成为构筑整个数据资源利用秩序的基础，以此可以构筑后续数据加工处理、流

通交换和分析利用秩序。如果不承认数据生产，数据加工处理、数据的流通利用秩序就没有起点，

整个数据社会化利用的秩序大厦就无从构建。

既然存在数据生产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区分数据来源者和数据生产者。数据描述的对

象只是数据的源头，而并不一定生成、产生数据。为了更准确地表述数据，我们将数据描述的

对象（主题）称为数据源或数据来源者，而将设计数据采集工具系统或设备、从事数据采集的

活动称为数据生产，而将对数据生产做出实质贡献的主体称为数据生产者。数据的生产活动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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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署统计局（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设立的

大数据工作组（ＴａｓｋＴｅａｍｏｎＢｉｇＤａｔａ），于２０１３年提出了大数据分类，将数据分为源于人的数据、源于组织运营

的数据和源于机器的数据。参见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ｔＧｒｏｕｐ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１９ ２２Ｍａｙ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ｕｎｓｔａｔｓ．ｕｎ．ｏｒｇ／ｕｎｓｄ／ｃｌａｓｓ／ｉｎｔｅｒｃｏｐ／ｅｘｐｅｒｔ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５／ＡＣ２８９ ２６．ＰＤＦ，ｌａｓｔａｃｃｅｓｓ

２０１８ ０３ ２０）。

实时数据（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ｄａｔａ）又称“快数据”（ｆａｓｔｄａｔａ），时间敏感性数据或数据的价值在于立即应用数据

于决策。



实现数据与描述对象之间的分离，形成与描述对象的独立存在，形成供数据分析的原始数据

（ｒａｗｄａｔａ）。

数据描述的对象为数据采集的对象，也是数据的来源“主体”。实际上，描述的对象即数据主

题（ｓｕｂｊｅｃｔ）。根据数据描述的对象（主题），数据大致分为关于人的数据（描述人身份、属性、行为

等的数据，即个人数据）、关于组织的数据（描述组织基本情况、运营情况等，即组织数据）和关于物

的数据（描述自然界和物的属性及其变化或运行轨迹等）。这些描述人、组织和物的数据均是由特

定的主体生产出来的。这里的生产既包括人（自然人）的录制，也包括人或组织通过网络设施、智

能设备和传感器等（统称为机器）记录或生产。此处先分析后者———机器自动产生的数据，前者将

归入个人数据部分一并进行分析。

在数据描述自然界、机器设备的情形下，该数据是对自然现象、机器运行的记录。该记录存在

两种情形：一是对设备之外的物体结构、运行等的记录，此时记录对象和记录设备不同；另一种情

形是，数据来源于机器记录本身，是对机器自身运行的记录，此时记录的对象和记录设备本身是一

体的。前者，如传感器对气温、空气质量、天气变化的测量和记录；后者，如飞机对自身飞行状况的

记录、汽车对自身运行状态的记录等。因此，机器设备既可以感知和记录外部，也可以记录机器本

身的运行（智能设备具有该功能），形成了源于机器的数据。在这两种情形下，数据全部来源于或

产生于机器。在这里，数据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机器生产出了数据。只是我们在

用“数据生产”一词的时候，主要目的在于确定是由谁“生产”或“制造”出了数据，而不是机器本身。

由于自然界和物本身不是主体，说数据来源于机器，不如说是设置和运营机器的主体（组织或个

人）生产出数据。对于来源于系统、设备等的关于物的数据，系统、设备的所有者、运营者就是数据

生产者。来源于物的数据的初始权利配置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可以单纯基于数据生产将数据控制

权配置于数据生产者。

当数据描述对象是组织和人时，因为组织和人的主体属性，这些主体可能参与到数据的生成

与生产过程中，因而存在这些主体是否是数据生产者或享有何种权益的问题。

当数据关于组织本身时，组织是该数据主体，但同时，组织也是该组织数据的生产者。〔１７〕在

这里，来源者与生产者也高度合一。一旦我们认可组织数据也具有价值时，那么作为组织数据的

生产者，亦应当保护其利益。在传统法律框架下，除非关于组织的数据落入商业秘密范畴，对于组

织产生的数据一般不予保护或者法律上没有明确如何保护。在数据时代，在各个企业建设自己的

信息系统或者上云接受云服务的情形下，企业运行所形成的大量关于自己的数据以及该数据对外

提供服务和利用问题也是今后值得关注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确认组织作为自身数据生产者的地

位，以便解决今后组织数据的赋权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当组织生产关于自身的数据时，数据来源

者与生产者是合一的，数据来源者（组织）的合法权益可以归并到数据生产者权益中加以保护；而

当组织生产关于其他组织的数据，如果其他组织对该数据享有权益，那么还存在数据来源者的保

护问题。原则上，作为数据的生产者，只要不侵害数据上组织主体或个人主体的权益，那么数据生

产者即享有关组织或关于个人的数据生产者权益。至于组织数据的生产者是否享有权利、享有什

么样的权利，不是本文的主题。

当描述的对象是个人时，因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需要给予特别考量。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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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企业、社会组织等任何机构日常运营和活动中均会形成许多记录。企业的业务流程和运行中会形成注

册客户、制造产品、接受订单等记录。业务流程数据通常是高度结构化的，既包括事务、参考表格和关系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也包括支撑其环境的元数据（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三）个人数据的生产：机器（系统）与人的作用

人是有思维、能创造的主体，人有获取数据和分析数据的能力，从而创造了人类灿烂的文

明。进入数据时代，由计算机和网络生成的各种数据，成为海量数据的来源。从数据生产的角

度，关于特定个人的数据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来源于人的创制，即个人可以通过录制、拍摄、汇编、制作等创制、创作形成的各种数

据，不论这些是否构成作品，均成为大数据分析的原材料。同时，人类在利用网络进行各种形式

的“创作”过程反映了创作者的思想，其创作的成果因满足作品构成要件而受著作权保护。但

是，受著作权保护（保护思想的表达）并不妨碍创作内容（信息）作为数据分析的对象。也就是

说，来源于用户创制的内容即使受著作权保护仍然具有分析价值，构成重要的（大）数据资源。

数据分析是挖掘信息本身所蕴含的来源主体的个性或行为特性的过程，而非信息所表达的思想

内容。对于数据分析来讲，能够联系到特定创作主体的信息（即使构成作品），既可以分析作品

内容本身，还可以分析信息生成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创作行为本身，以形成创作主体或分析相

关事物的特性。例如，各类网络交易或网络服务平台上的用户点评信息，不管是否被认定为作

品，都具有分析该用户特性和被点评商家或商品（服务）特性的价值。这便是用户创制内容的价

值所在。除了此类信息来源于用户外，用户在从事各种网络交易、接受各种服务过程中还会主

动提供有关个人的一些数据（通常是个人身份信息、联系方式、账户等），被称为用户提供的数

据。总之，用户提供的和用户创制的信息构成用户个人为数据分析生产的原料。

另一类数据是关于特定个人因人使用计算机和网络的行为过程被网络服务器记录下来而形

成的行为轨迹或过程数据。此类数据并不是来源于人的创制（生产），而是来源于人的数据。它属

于关于人的数据（个人数据范畴），但人只是被动地参与到数据生产中，而没有积极地提供和生成

数据。在这种情形下，人是被记录的对象，而人的行为、事实或事件的数据化是由系统设备完成

的，是机器生产了数据。个人行为或运行过程转化为数据，并不一定是主体本身实现的，而是设备

拥有者架设系统环境，通过技术手段形成的。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对数据的采集，即本文所称的

“生产”。我们将架设基础设施、形成描述来源对象的数据的主体，称为数据的生产者。数据生产

者就是将来源者（人 对象）本身状态和行为以数字方式记录下来，形成可供进一步分析该对象的

数据主体。因为数据描述的对象是人，是主体，但是此时的主体并没有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来创设

数据，只是数据的源头。也就是说，数据主体只是来源者（描述对象）而不是数据生产者。此时我

们需要区分数据来源者和数据生产者。数据来源者是数据描述的对象，而数据生产者完成了来源

者的数据化。

在海量的关于个人的数据资源中，大多数数据属于后一类型，即人在利用各种网络设备从

事各种活动过程中，由系统、物、设备记录所形成的轨迹数据或行为数据。虽然个人只是数据来

源者，没有产生数据，但是没有人的参与，光有网络设备也是不能生产出数据的。因此，数据生

产者如何考虑数据来源者利益，是个人数据保护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对此，本文亦不作深入

讨论。

三、数据的加工处理：数据价值的“生产”

生产出来的原始数据一般还不能直接成为数据分析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数据需要经

过清洗、整理、汇集后才能进行逻辑推演、运算分析，洞察分析对象。这些数据处理行为都会改

变数据的价值或形成新的价值，实践中统称为数据处理。笔者将这一过程区分为相互联系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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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或行为：一种是将原始的数据加工处理成为数据分析的材料，这便是汇集性数据处理

（本文也称为数据集的生产）；另一种是分析性处理，经过数据演算分析，为人们提供新知识、新

判断，支撑人们的决定。分析性处理即通常所说的数据挖掘。正是这两种行为最终实现了数据

资源的分析价值。

（一）数据汇集处理：数据集的生产

数据从描述对象采集或分离后，还不具有直接的使用价值或者仅有有限的使用价值，需要打

破不同类型数据的孤立性，实现数据的互通、再提炼和形成更有价值的数据———这便是数据集的

生产。数据集的生产是对已形成数据的加工处理活动，它是按照特定目的，收集汇聚、清洗整理、

分类归集，形成可用的数据资源，使原生态的数据加工成为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性数据，被称为数

据集（ｄａｔａｓｅｔｓ）。从价值实现的角度，数据从“原材料”的变现到“粗加工”后的变现有两种方式，即

ＡＰＩ接口的调用和数据文件集的生产。〔１８〕显然，以ＡＰＩ接口的方式将原始数据变现，是那些拥有

巨大用户群体和良好数据采集和归集架构的网络服务商或平台实现数据价值的方式。这些网络

平台大多在采集过程中即对用户数据进行了初步整理，因而可以实现原始数据的直接变现；而数

据集或数据文件集的生产则是原始数据变现等更普遍的方式。

数据量大并不一定满足对特定对象数据分析的需要。数据集的生产核心目的是从他人处获

取关于相同对象或相同主题且足够多的数据。由于每个主体的数据是有限的，每个数据主体都需

要从其他数据控制者那里获取更多维度或数量的数据，才能生产出满足不同应用或分析需要的数

据产品（数据集），而且随着数据数量越大、维度越广，分析的结论就越全面和精准，各数据生产者

则成为数据集生产者的原料供应者。显然，这需要在承认数据生产者对数据的使用控制权前提

下，通过各种共享、交换、许可使用等方式来获取数据。

从价值产生的角度，数据的收集、汇集、整理等加工处理活动也属于数据的生产活动，它改变

的是数据存在形态，由原始形态的数据变为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数据集合，供各种数据分析使用。

数据集的生产是大数据分析的基础，数据集就是这种生产活动的产品，只是这种产品相对于大数

据分析（或人工智能）仍然是原材料。因此，数据集的生产者是数据分析者的原材料供应者。这种

原材料生产者也需要投入大量物力和财力，其劳动成果也需要得到保护。而这种保护只能通过赋

予数据集的生产者对数据集一定的控制能力来实现。

之所以要保护数据初始加工处理者的利益，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数据的采集完成

了数据与数据主体的分离，使数据成为人类处理分析的对象，所形成的数据具有潜在的价值，即原

生固有价值（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ｖａｌｕｅ）。而之后的数据处理加工，不改变数据，但改变了数据质量、维度、数

量等，相当于在数据原生固有价值基础上添附了新价值，形成了添附价值（ａｄｄｅｄｖａｌｕｅ）。正因此，

我们也将后续的加工处理称为生产性活动。数据的采集完成了数据与数据主体的分离，而数据汇

集整理则使数据具有使用价值，可供人们分析使用。相应地，我们分别称为数据的生产（者）和数

据集的生产（者）。

数据集是经过初步加工处理后，区别于原始数据的形态、含义和价值的数据，属于加工处理

的数据（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ｄａｔａ），具有产品属性，因而数据集亦可以被称为数据产品。在数据驱动的时

代，数据集的生产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支撑整个大数据产业、人工智能的基础。当然，我们

也不排除对原始数据的加工处理后，可以形成可供人类查询使用的数据库，以直接获取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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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参见图图：《大数据时代下的商业变现（二）：从“原材料”到“粗加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ｅｉｙａｎｇｘ．ｃｏｍ／

２７６９７９．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０１ ０７）。



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数据一直处于被加工处理的过程中，加工处理后的数据可能再次地作为原始

数据被进一步加工处理。因此，原始数据与加工数据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主要取决于数据的目

的或用途及其人工干预的程度。如同数据和信息可以转化一样，原始数据和产品数据也是相对

的，产品数据可以因时间、用途或环境的改变而成为其他数据产品加工的原材料（成为原始数据）。

如此，原始数据和产品数据的区分也仅仅具有规范价值。

（二）数据分析处理：数据挖掘

数据分析最终的价值是为人类各种决策提供知识或决策支持服务，而这一过程需要对数据进

行深度的加工处理，发现分析对象的规律或预测未来趋势，从数据中得出新知识、新发现，以做出

预测性判断或解决方案。实际上，大数据与大分析（ｂｉｇ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捆绑在一起，数据的价值正是源

于大分析。这是因为数据分析（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可以“获得洞见（知识创造）”和“自动决策（决策自动

化）”，〔１９〕是数据价值创造和实现的机制。

在ＤＩＫＷ结构下，数据分析的结论表现为信息，或者说是不同于分析所使用数据（原料）的新

数据，是从原始性数据（数据集）分析、解读出来的数据，也被称为推断数据（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ｄａｔａ）或衍生数

据。〔２０〕相对于原始数据，分析结论不再是识别特定对象的数据，而是从数据中发现新知识、新规

律甚至作出决策。基于原始数据的推断、演算分析出来的数据类似于传统的将玉石加工成玉器、

木材加工成家具，是一种新物或产品。〔２１〕对原材料性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形成的新数据，与原

始数据（数据集中的数据）存在推断、推演或衍生关系，但已经是两种性质的东西，不宜继续在相同

的层次、运用相同的原理讨论其归属。数据发现需要保护的不再是数据本身，而是信息的应用价

值。至于如何保护则取决于数据挖掘所形成的成果形式和价值。有些发现的价值可直接用于提

升决策精准度和效率（辅助决策），就不需要提供额外的保护；有些可能需要借助著作权来保护ＡＩ

创制内容，〔２２〕甚至可能会借助对专利保护具有独创性的ＡＩ系统或算法本身来对其应用价值进行

保护。

新数据的产生离不开不断进步的计算机科学。数据分析处理伴随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技术

应用而不断发展，缺失大运算能力的算法系统是不可能完成的。大数据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原材料

基础，而人工智能也为数据分析提供算法支持，为大数据应用插上翅膀，使得传统的数据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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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ＯＥＣＤ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ＢｉｇＤａｔａｆｏｒ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ｉｍ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ｓｔｉ／ｉｎｎｏ／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ｉｍ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ｐｄｆ，ｌａｓｔ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９

０３ ０４）．

“衍生数据指原生数据被记录存储后经过算法加工、计算、聚合成系统可读取的数据，例如偏好数据、信

用数据。”“原生数据就像原油一样，原油并不能直接被使用，它需要经过加工、提炼成汽油才能被使用。数据记录

方对于合法收集的数据需要经过加工计算，产出为数据处理系统可读取的数据方可实现数据价值，而其间的数据

采集、存储、计算、加工、管理等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因此数据记录者的合法权利应当得到立法认可。”参见陈小

江：《数据权利初探》，载《法制日报》２０１５年０７月１１日第００６版。

根据《数据产品的前世今生》作者的分类，数据产品从最初的报表型（如静态报表、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即席查

询），到多维分析型（ＯＬＡＰ等工具型数据产品），到定制服务型数据产品，再到智能型数据产品、使能型数据产品等

多种形态。参见老读悟：《数据产品的前世今生》（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ｏｓｈｉｐｍ．ｃｏｍ／ｐｍｄ／７６２０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９ ０３ １２）。

许多ＡＩ创制内容满足作品要件，可受著作权法保护，当无太多疑问，现在主要争论的问题是该作品的归

属。在不承认ＡＩ系统为独立主体的情形下，其创制的内容只能归属于ＡＩ系统研发或运用者，而问题又在于研发

或运用者是否有足够的智力投入。



有了新的想象空间。通过不同形式的人工智能分析大数据，使人类具有从数据中获取新知识或者

新洞察的能力。有了针对不同需求或目的的数据分析，原材料性质的数据才最终发挥出应用价

值。可以说，数据分析处理是数据经济价值最终实现的前提。

显然，数据的分析处理是一个技术能力问题，有数据分析技术和能力的主体并不一定拥有数

据，因而数据分析就逐渐分化为一种专业服务。于是，在数据经济时代，逐渐形成数据生产者、数

据集的生产者（数据汇集处理）和数据分析者的社会分工，而促成这种分工的关键就是数据的流通

（为数据集生产提供原料）和数据集流通（为数据分析提供原料）。没有数据和数据集流通，只有数

据生产者利用自己的数据从事数据分析，是低效率的，甚至也不可能有大数据分析。为了形成适

应数据经济发展的社会分工，需要界定数据经济价值链条中每个主体的角色，肯定或承认他们各

自的贡献，并从最终的数据价值中获取相应的回报或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数据生产者是数据矿

石的生产者，数据集的生产者（汇集处理者）是数据矿石的分拣者，而数据分析者是数据矿石的“冶

炼”者，三者共同构筑数据经济产业链（如图１所示），而社会中的每一个主体都可能是其中的某个

角色承担者。不过，数据产业中这样的分工并不妨碍这些角色的合一。因为在数据即采即用的情

形下，原始数据的生产者、汇集处理者和分析处理者是由同一个主体完成的。因此，这里的角色旨

在为数据产业分工提供分析工具，通过对每个角色配置相应的权利来构筑产业或经济秩序。为

此，基于前面的论述，笔者提出数据生产理论。

图１　数据产业链

四、数据生产理论

大数据分析处理通常被概括为收集、存储、处理、应用四个环节 〔２３〕，也有分析者将该过程描述

为数据从“原材料”到“粗加工”，再到“精加工”过程。〔２４〕本文将该过程区分为数据生产和数据分

析，并将数据生产细分为原始数据生产（采集）和数据集的生产（汇集性处理）。这样的区分并不否

认数据分析在整个过程中被应用的价值（实际上整个过程是由分析驱动的），但有利于区分需要保

护的客体，因而正确配置数据权利。笔者称之为数据生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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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参见曹思龙：《冰与火之歌：数据分析的前世今生（二）》（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ｏｓｈｉｐｍ．ｃｏｍ／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６８６３０９．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０３ １２）。

参见图图：《大数据时代下的商业变现（一）：大数据浪潮》（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ｅｉｙａｎｇｘ．ｃｏｍ／２７６９７２．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０１ １０）；《大数据时代下的商业变现（二）：从“原材料”到“粗加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ｗｅｉｙａｎｇｘ．ｃｏｍ／２７６９７９．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０１ １０）；《大数据时代下的商业变现（三）：数据的“精加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２２８９３４２４５＿１１７９６５，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０１ １０）。



（一）数据生产理论的内涵

基于上面的论述，笔者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分理论，作为笔者的数据生产理论：

其一，数据生产和数据分析区分理论。数据分析是指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来的大量

数据进行分析，提取有用信息并形成结论，从而对数据加以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的过程。数据分

析是“指各种揭示洞见的技术手段以及促成理解、影响或控制该等洞见之数据客体（例如自然现

象、社会制度、个体）的各种工具。”〔２５〕数据分析和建模工作高度依赖计算机，多数工作使用算法／

程序完成。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传统的数据分析逐渐为大数据分析所替代，大数据分析演绎

为人工智能。受益于计算机技术在数据采集、存储、计算等环节的突破，人工智能已从简单的“算

法＋数据”发展演化到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阶段。这种数据规模和分析技术的改变并没有改

变数据分析的本质，即提出／发现问题，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如果说数据分析（含大数据分析，下

同）是通过数据的运算分析得出有关数据描述对象的一些结论或新发现，辅助人类决策的话，那么

人工智能则还具有创作或创新能力，能创作出独立于原数据的作品。因此，数据分析是行业知识

和计算技术（算法）的应用，本质上属于创造性活动或智力劳动范畴。因此，数据分析不是在生产

数据，而是对数据进行运算分析，对数据描述对象作精准的判断或预测，如果将二者区分开来就是

要将数据分析或ＡＩ的结果保护与分析所依赖的数据保护区分开来。

数据生产为数据分析提供原料，它包括生成描述对象的原始数据和汇集更多有关该对象的数据。

为此笔者将其划分为原始数据的生产和数据集的生产，前者是描述数据与描述对象的分离过程；而后

者则主要是：描述相同对象的各种维度的数据被汇集在一起，用于各种目的的数据分析，提供各种解

决方案。虽然数据分析体现了数据的最终价值、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数据分析的精准性取决于所依据

的数据（集）的数量和质量，因而只有解决了数据分析原材料供给，才能够有真正的大数据应用，才能

够有数据经济。因此，数据生产理论旨在解决数据分析的原材料（数据）供给问题。

其二，原始数据生产和数据集生产区分理论。数据生产实现数据从无到有，数据集生产则实

现关于某个对象的数据汇聚和优化。大数据应用最为关键的是能够形成用于分析特定对象的数

据集，因而数据集的形成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收集足够量关于某个分析对象的

数据是数据集生产的关键，至于数据的清洗、分拣或筛选、分类整理等则基本上是通过技术和人力

能够解决的事情。这样的汇集处理活动能够改进数据质量，满足特定目的的数据分析需求，创造

一定的价值，因此应当予以保护。对此没有人质疑，而问题在于如何获取足够多的数据。数据生

产理论将数据生产区分为数据集的生产和原始数据的生产，不仅在于肯定收集并加工处理数据形

成有用的数据集的劳动价值，而且在于将数据与描述对象的分离过程视为一种生产劳动，在明确

数据产业分工或价值链的同时，为原始数据生产者寻求法律保护提供理论支持。一旦将原始数据

的形成也视为一种生产劳动，生产者对于数据的控制权亦应当予以尊重和保护。在肯定其对生产

数据具有财产利益前提下，有利于数据生产者将其生产的数据提供或流通给他人，以满足数据集

生产（数据收集）的需要。由此使数据持有者愿意将数据提供给他人使用，需求者可以获取足够多

的数据，最终促成数据的社会化利用，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

其三，数据来源和数据生产区分理论。在大数据概念下，数据皆有源，而“源”就是数据描述的对

象或者数据主题。数据生产理论便是建立在数据皆是特定对象描述或者关于某对象数字化记录的理

念上，由此将数据描述的对象称为数据源，而将描述或数字化记录本身的过程（与描述对象的分离）称

为数据生产。从源头上，数据有关于个人（个人数据），也有关于组织、物（机器）、自然界等对象，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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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构成数据主题。从数据的形成角度而言，后一类数据往往是被记录的结果，而前者则相对复杂。因

为人是主体，个人可能参与到数据生成甚至创设数据或提供关于自己的数据。因此，当我们在实践中

宽泛地将“关于人的数据”描述为“来源于人的数据”时，就会掩盖个人数据形成的复杂性。而根据数

据生产理论，来源于人的数据分两类：一类是由人创制和提供的，另一类是被记录生成的。个人在网

络上的言论、发布和提供的信息等不仅来源于个人，也是个人“生产”的；但是网络系统和传感设备也

会实时地记录个人所有的网络行为和非网络行为，无论个人是否能够感知记录过程和内容，无时无处

不在网络和传感设备实时记录人的行为。事实上，这部分才是如今大数据（分析）概念中的主体部分，

而这部分数据是由网络设施和传感设备拥有或运营者生产的，而不是由个人“生产”的。

数据来源和数据生产的区分是对个人数据的重要分析工具。个人数据是关于个人的数据，个

人是源头，但源头并不表明所有个人数据均产生于个人。关于个人数据的一个基本结论：个人数

据来源于个人，但个人并不都是个人数据的初始的生产者。在网络化时代，个人数据保护必须面

对的现实是，在能够联系到个人的数据中，只有少数是由个人提供和创立的，在大多数情形下，个

人不能准确知道自己的哪些数据被他人采集，一开始也不拥有或控制数据。这与２０世纪七八十

年代以个人提供的个人基本信息为主体的个人数据保护所面临的场景完全不同。因此，数据生产

理论除了清晰地描述数据的产生、价值形成和实现过程外，还有助于揭示当今个人数据的产生和

控制事实，因而可以成为数据权利配置的理论基础。

（二）数据生产理论的价值：数据权利配置的理论基础

在人类进入到数据驱动的时代后，数据成为社会的基础资源，成为具有经济价值的资产。这

需要我们将数据视为一种资源，研究和构筑数据资源的社会化利用的秩序来支撑未来的数据经

济。由于产权是所有有价值资源得以有效配置和利用的工具，因而有关数据产权的讨论成为近期

及未来的学术热点。尽管赋予某种财产权已经成为主流，但也不乏反对者。〔２６〕本文无意详细评

论各家学说并探讨可行的数据权利配置，而是研究数据产生、价值形成与实现的过程，并将之概括

为数据生产理论，以期为数据权利配置提供理论支撑。

在数据权利配置研究中，似乎存在一个假设，即数据是天然存在的，或者被当作一个“无主”资

源。然而，数据生产理论则提出数据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被有意识地记录、生产出来的。有了

这样的认知，就使我们可以解决数据赋权的起点问题。至于赋予什么样的权利，则是需要进一步

讨论的事情，这里暂且将数据上需要配置的权利理解为数据的“使用控制权”。如果承认数据是被

生产出来的，那么数据权利配置的核心问题就是———谁是数据的生产者，数据生产者应当被给予

怎样的数据使用控制权，权利内容、效力或限制如何等等。

数据生产理论首先承认数据与描述对象的分离和记录过程（数据采集）属于数据生产，它为数

据分析提供原始素材，这样的数据生产者地位应当被给予确认和配置相应使用控制权，使其成为

数据资源配置的初始发动者。在弄清源头之后，数据权利配置应当沿着数据产业链形成价值或创

造展开，价值创造者应当给予适当使用控制权，以保护其投资或劳动。数据生产理论将数据与数

据源分离之后的数据处理过程区分为两类行为：一种是生产出为特定目的分析所需要的一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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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参见齐爱民：《数字文化商品确权与交易规则的构建》，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５期（信息权是一种相

对独立的新型财产权）；龙卫球：《数据新型财产权构建及其体系研究》，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程啸：《论

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数据企业对合法收集的包括个人数据在内的

全部数据享有支配性财产权）；纪海龙：《数据的私法定位与保护》，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提出数据文件

所有权说）。



和质量的数据（表现形式为数据集）；另一种是对数据进行演算分析。前者改变的是数据的质量和

数量，仍然属于数据形式的改变、属于数据生产范畴；而后者则是发现数据背后含义，对特定对象

做出新的认知或预测，形成的数据实质上已经属于信息或知识范畴，不再属于数据生产的领域。

尽管数据分析的结果形式上也最终表现为数据，但该数据不再是描述特定对象的数据资源（准确

地讲是信息），一个完整的数据分析过程就此结束（当然，如果分析结论可以作为新一轮数据分析

的原材料，那么分析结论数据的控制者可以行使使用控制权，进入下一数据分析过程）。

在某种程度上，数据分析技术引领着数据生产，有怎样的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就有怎样的数

据生产。数据分析的精准性既取决于数据集的质量，也取决于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在算力确定

的情形下，数据分析的精准性主要取决于质量，即数据规模、数据维度、关联度、正确性、时效性等。

区分数据（集）生产者与数据分析者的主要目的是明确数据拥有者与数据分析者之间的分工。至

于数据拥有者和数据处理者（算力提供者）如何分享数据分析的结果，则需要二者通过合同约定来

确定数据分析结果和收益的分配。也就是说，即便数据分析结果产生了新数据、属于信息或知识

范畴，其保护问题也是一个知识产权法命题，但不作为本文探讨的主题。本文的数据权利的配置

仅限于原材料性质的数据、数据集的权利配置问题，是人类进入数据时代开启的全新课题。

因此，数据权利配置主要讨论数据生产者和数据集生产者的赋权问题，而在涉及个人数据时，还

涉及数据来源者享有什么权利问题。本文以个人数据为例说明数据生产理论对权利配置的适用。

在个人数据权利配置方面，世界各国均将个人数据保护理论建立在数据与特定个人有联系或

能够识别特定个人的基础上。因为人是主体，所以对个人数据的处理应当尊重个人意志，给予个

人必要的控制权利。个人控制论成为世界各国对个人数据保护的普遍认知。这样的理论形成于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时代的个人数据限于个人属性、联系方式、账户等基本身份信息，且以个

人提供给特定主体使用为主。在计算机开始应用之时，人们最为担心的问题是，当这些个人信息

被提供给政府或企业后，这些机构可以长期保存这些信息且重复使用，可能会危害个人自由和尊

严。如今，网络化生存无疑给个人基本信息的滥用带来更大可能性。问题还不仅限于此，无时无

处不在的网络导致个人行为被全息记录下来，形成对个人特性的深度观察，跟踪个人行为、透析出

许多个人隐秘信息，甚至被用于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犯罪。与此同时，网络化、数据化和智能化

又使人类进入数据驱动经济时代，凡是与特定个人有联系的数据都具有资源价值，于是个人数据

成为潜在的经济资源。因此，个人控制是否当然地演变为个人数据使用控制、让个人成为数据经

济资源的初始决定者，就成为这个时代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数据生产理论旨在揭示数据时代作为资源意义的数据是被生产出来的，并经过汇集处理后

才能实现其分析价值，并把汇集处理视为数据分析原料的生产。而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只是数

据描述的对象和源头。个人有可能参与到原始数据的生产过程，但数据生产的主体是数据采集

设施设备运营者。这样的理论真正将数据视为一种经济资源，来构思数据权利的配置。作为个

人数据来源者在数据上享有主体利益，但这种主体利益仅仅建立在个人是数据的主题（数据与

个人有关）基础上，而非个人数据归属于个人、是个人的财产。也正因此，普遍认为去除关联性

（即去识别处理或匿名处理）的个人数据就不再受个人控制。〔２７〕个人数据保护旨在保护数据上

·８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２７〕 《网络安全法》第４２条规定：“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

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依据该规定，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之所以要征得个人的同意在于该信息是可以用于识别该个人，一旦“无法识别”，那么就不再受该个人控制。欧盟《统

一数据保护条例》（ＧＤＰＲ）的序第２６段（Ｒｅｃｉｔａｌ２６）也明确指出条例不适用于匿名化数据（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ｄａｔａ）。



主体权利，目的在于防范个人数据使用行为对主体利益的侵害（即个人数据的滥用行为），而不

是赋予个人对数据的支配（个人对个人数据使用不享有控制权）。〔２８〕换言之，赋予个人对个人

数据处理一定的控制权，主旨在于防范个人数据的滥用（保护个人尊严和自由），而不是赋予个

人数据以使用控制权。通常，个人数据权利需要通过转化数据控制者的维护个人主体权益的系

列义务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个人对个人数据的支配来实现。至于作为源头的个人如何分享个人

数据后续分析利益的经济利益，大致属于商业问题，可能需要借助市场力量来调节，而不是通过

法律上的权利配置。笔者相信数据生产理论可以为数据资源的权利配置提供新思路和理论支

撑，由此设计出契合数据经济需要的数据权利，来构筑数据利用基本秩序。对此的系统论述超

出本文范围，留待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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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平：数据生产理论

〔２８〕 法律对个人数据的保护也被称为个人数据保护权（个人信息保护权），这种保护权不同于支配权，主要

是维护数据上主体利益，而不是财产权意义上的支配权。参见高富平：《个人信息保护：从个人控制到社会控

制》，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８６～１０３页。


